
附件一-5 

花蓮縣 111 學年度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 

輔導工作坊暨 112 學年度計畫申辦說明會 

一、計畫依據：111 學年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辦理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。 

二、計畫目的： 

（一） 透過輔導分享工作坊，提升學校藝術深耕及美感教育辦理成效。 

（二） 建構各校專業對話及運用「藝拍即合」等相關網路資源整合平台，協助解決問題，以提

升藝術深耕教學效能。 

（三） 藉由輔導與分享貯積能量，相互提升共同成長，提高創新專業知能及輔導功能，俾能發

揮教學最大功力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 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 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 

  （三）承辦單位：委請銅蘭國小辦理 

  （四）協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國中小藝術領域輔導團 

四、辦理時間：112 年 5 月 8 日(星期一) 

五、參加對象：申辦 111 學年計畫及欲申請 112 學年計畫之學校承辦人及相關教學人員 

六、辦理地點：本府教育處智 2 樓智慧教育中心 

七、實施內容及程序： 

項次 時間 研習內容 講師／主持人 

1 08:10-08:30 報到 銅蘭國小 

2 08:30-10:00 
經驗分享：110 學年度績優

學校-東竹國小、大興國小 

東竹國小張芸淇主任 

大興國小黃譓如老師 

3 10:10-11:00 
經驗分享：110 學年度績優

學校-東里國小 
東里國小曾雅薇主任 

4 11:10-12:00 
專題演講--認識傳統表演

藝術 

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

教務處進修推廣組 

王慧琳組長 



5 12:00-12:30 112 學年度申辦說明 教育處/輔導員鍾凱蘋 

 12:30～ 賦歸  

八、經費概算表：略 

九、獎勵：本計畫參與承辦工作人員，依花蓮縣所屬教育專業人員獎懲作業要點核予敘獎。 

十、本計畫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 

 

 


